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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第280号建议的

答    复

李殿雨代表：

您好!首先感谢您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您提出的关于“为使农村家中有房有车因先天或疾病造成的重度残疾人家庭纳入最低保障”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是认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三个基本条件。家庭财产包括：现金、存款以及有价证券、机动船舶、车辆（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机动车辆除外）、房屋、债券、其他财产等。在核定申请人家庭财产状况时，车辆、房产是必核查项。但不代表有车有房不能纳入保障范围，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衡量家庭具体情况而定。先就李代表提出建议逐一作出如下说明：

河南省民政厅等16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办法》中对房屋、车辆作出了明确规定。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应当符合以下情形：（一）家庭成员名下无非居住类房屋（如商铺、办公楼、厂房、酒店式公寓等），但有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房屋兼做家庭唯一居住场所的除外；（二）家庭成员名下仅有1套住房或无房，或者有2套住房且人均建筑面积不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当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三）家庭成员名下无生活用机动车辆、船舶、大型农机具等大型机械，作为唯一谋生工具的小型经营性车辆、普通摩托车、残疾人功能性补偿代步机动车辆除外。

濮阳市民政局印发《濮阳市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扩围增效二十项措施》中也明确规定：不能仅仅将有车、有房等实物的客观存在，直接做为评估申请人不应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硬性条件，判定申请人是否该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围，还要综合考量家庭财产取得时间、财产市值、实际归属、实际营收情况以及其家庭实际生活状况等，实事求是地进行家庭经济状况评估认定。

对于超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但因突发性事件或其他原因导致家庭致困的，可以申请民政部门的临时救助。为充分织密兜牢民政保障网，民政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认真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充分发挥主动摸排机制，借助基层党组组织作用，加大入户核查力度，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保障范围，落实保障待遇，让困难群众得到及时有效救助。二是加大政策宣传。制定印发《濮阳市民政惠民政策“幸福清单”》，常态化开展“社会救助宣传月”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宣传低保政策，全面提升群众知晓率。三是强化基层培训。通过以会带训的方式或线上集中培训的形式对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全面提升基层经办服务能力，更好的服务困难群众。

                                           2025年7月9日

（联系人：晁小艳        联系电话：0393-6687900）

 抄送：市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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